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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是GB/T150《压力容器》的第1部分。GB/T15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材料;
———第3部分:设计;
———第4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本文件代替GB/T150.1—2011《压力容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与GB/T150.1—2011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压力容器失效模式的类别(见第4章);

b) 更改了圆筒许用轴向压缩应力的确定方法(见5.4.5,2011年版的4.4.5);

c) 更改了超压泄放装置的技术内容(见附录B,2011年版的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2)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中国石化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华理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军、陈学东、郑津洋、谢铁军、陈志伟、段瑞、徐锋、孙亮、陈志平、惠虎、张迎恺、

吴全龙。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9年首次发布为GB150—1989,1998年第一次修订;
———2011年第二次修订时分为部分出版,本文件对应GB/T150.1—2011《压力容器 第1部分:

通用要求》;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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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压力容器是涉及公共安全的特种设备之一,是石油化工、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要设备。
为了提高压力容器的经济性和安全性,我国在1967年发布了《钢制化工容器设计规定》,1989年发布了

GB150《钢制压力容器》,1998年对GB150进行了修订,其作为压力容器法规的配套标准,规范了钢制

压力容器的建造要求。GB/T150系列标准自2011年发布实施已十余年,在此期间《固定式压力容器

安全技术监察规程》于2016年进行了修改,其引用的材料、零部件和无损检测标准也进行了修订。鉴于

此,确有必要修订完善GB/T150,以不断适应经济发展对该标准的新需求,更好地促进压力容器产品

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件是压力容器建造方法通用技术标准之一,用以规范在中国境内建造或使用的压力容器设计、

制造、检验和验收的相关技术要求。GB/T150《压力容器》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给出压力容器建造的基本要求。
———第2部分:材料。目的在于给出压力容器选材的基本要求和设计制造过程用到的材料数据。
———第3部分:设计。目的在于给出压力容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技术要求。
———第4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目的在于给出压力容器制造过程中的要求以及检验和验收

规定。
本文件的技术条款包括了压力容器建造过程(即指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中需遵循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囊括适用范围内压力容器建造中的所有技术细节。
本文件不限制实际工程设计和建造中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但工程技术人员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

时需能做出可靠的判断,确保其满足本文件规定,特别是关于强度或稳定性设计公式等设计规定。本文

件既不要求也不限制设计人员使用计算机程序实现压力容器的分析或设计。
对于未经委员会书面授权或认可的其他机构对标准的宣贯或解释所产生的理解歧义和由此产生的

任何后果,委员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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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1.1 本文件规定了金属制压力容器材料、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的通用要求。

1.2 本文件适用的设计压力为:

a) 钢制容器不大于35MPa;

b) 其他金属材料制容器按相应引用标准确定。

1.3 本文件适用的设计温度为:

a) 设计温度范围:-269℃~900℃;

b) 钢制容器设计温度范围按GB/T150.2中列入材料的允许使用温度范围;

c) 其他金属材料制容器按本文件相应引用标准中列入的材料允许使用温度确定。

1.4 本文件适用的结构形式为:

a) 本文件适用钢制容器的结构形式按本文件以及GB/T150.2~GB/T150.4的相应规定。

b) 本文件适用范围内的特定结构容器以及铝、钛、铜、镍及镍合金、锆制容器,其结构形式和适用

范围按照下述标准的相应要求:

1) GB/T151 热交换器;

2) GB/T12337 钢制球形储罐;

3) JB/T4734 铝制焊接容器;

4) JB/T4755 铜制压力容器;

5) JB/T4756 镍及镍合金制压力容器;

6) NB/T11270 钛制压力容器;

7) NB/T47011 锆制压力容器;

8) NB/T47041 塔式容器;

9) NB/T47042 卧式容器。

1.5 本文件不适用于下列容器:

a) 设计压力低于0.1MPa且真空度低于0.02MPa的容器;

b)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管辖的容器;

c) 旋转或往复运动机械设备中自成整体或作为部件的受压器室(如泵壳、压缩机外壳、涡轮机外

壳、液压缸、造纸轧辊等);

d) 核能装置中存在中子辐射损伤失效风险的容器;

e) 直接火焰加热的容器;

f) 内直径(对非圆形截面,指截面内边界的最大几何尺寸,如:矩形为对角线,椭圆为长轴)小于

150mm的容器;

g) 搪玻璃容器和制冷空调行业中另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容器。

1.6 容器界定范围为如下。

a) 容器本体与外部管道连接:

1) 焊接连接的第一道环向接头坡口端面;

2) 螺纹连接的第一个螺纹接头端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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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兰连接的第一个法兰密封面;

4) 专用连接件或管件连接的第一个密封面。

b) 接管、人孔、手孔等的承压封头、平盖及其紧固件。

c) 非受压元件与受压元件的连接焊缝。

d) 直接连接在容器上的非受压元件如支座、裙座等。

e) 容器的超压泄放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0.2 压力容器 第2部分:材料

GB/T150.3 压力容器 第3部分:设计

GB/T150.4 压力容器 第4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151 热交换器

GB/T567(所有部分) 爆破片安全装置

GB/T4732(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分析设计

GB/T12241 安全阀 一般要求

GB/T12243 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GB/T12337 钢制球形储罐

GB/T26929 压力容器术语

GB/T42594 承压设备介质危害分类导则

JB/T4734 铝制焊接容器

JB/T4755 铜制压力容器

JB/T4756 镍及镍合金制压力容器

NB/T11270 钛制压力容器

NB/T47002(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用复合板

NB/T47011 锆制压力容器

NB/T47041 塔式容器

NB/T47042 卧式容器

TSG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GB/T2692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压力 pressure
垂直作用在容器单位表面积上的力。
注:在本文件中,除注明者外,压力均指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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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容积 volume
压力容器的几何容积。
注:由设计图样标注的尺寸计算(不考虑制造公差)并且圆整。一般需要扣除永久连接在压力容器内部的内件的

体积。

3.1.3
工作压力 operatingpressure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容器顶部可能达到的最高压力。

3.1.4
设计压力 designpressure
设定的容器顶部的最高压力。
注:与相应的设计温度一起作为容器的基本设计载荷条件,其值不低于工作压力。

3.1.5
计算压力 calculationpressure
在相应设计温度下,用以确定元件厚度的压力。
注:包括液柱静压力等附加载荷。

3.1.6
试验压力 testpressure
进行耐压试验或泄漏试验时,容器顶部的压力。

3.1.7
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maximumallowableworkingpressure;MAWP
在指定的相应温度下,容器顶部所允许承受的最大压力。
注:该压力是根据容器各受压元件的有效厚度,考虑了该元件承受的所有载荷而计算得到的,且取最小值。当压力

容器的设计文件没有给出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时,则认为该容器的设计压力即是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3.1.8
设计温度 designtemperature
容器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设定的元件的金属温度(沿元件金属截面的温度平均值)。
注:设计温度与设计压力一起作为设计载荷条件。设计温度的上限值称为最高设计温度,设计温度的下限值称为

最低设计温度。

3.1.9
试验温度 testtemperature
进行耐压试验或泄漏试验时,容器壳体的金属温度。

3.1.10
计算厚度 requiredthickness
按本文件相应公式计算得到的厚度。
注:需要时,计入其他载荷所需厚度(见5.3.2)。对于外压元件,系指满足稳定性要求的最小厚度。

3.1.11
设计厚度 designthickness
计算厚度与腐蚀裕量之和。

3.1.12
名义厚度 nominalthickness
设计厚度加上材料厚度负偏差后向上圆整至材料标准规格的厚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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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有效厚度 effectivethickness
名义厚度减去腐蚀裕量和材料厚度负偏差。

3.1.14
最小成形厚度 minimumrequiredfabricationthickness
受压元件成形后保证设计要求的最小厚度。

3.1.15
低温容器 low-temperaturepressurevessel
设计温度低于-20℃的非合金钢、低合金钢、双相不锈钢和铁素体不锈钢制容器,以及设计温度低

于-196℃的奥氏体不锈钢制容器。
3.1.16

失效模式 failuremode
容器丧失其规定功能或者危及安全的事件及其本质原因。

3.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C ———厚度附加量,mm;
C1 ———材料厚度负偏差,按5.3.6.2,mm;
C2 ———腐蚀裕量,按5.3.6.3,mm;

Et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弹性模量,MPa;
L ———圆筒的长度,mm;
nab ———轴压圆筒设计安全系数;

p ———设计压力,MPa;

pT ———试验压力最低值,MPa;

ReL ———材料标准室温下屈服强度,MPa;
Rm ———材料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MPa;
Ro ———圆筒的外半径,mm;
Rp0.2 ———材料标准室温下规定塑性延伸率为0.2%时的强度,MPa;

Rp1.0 ———材料标准室温下规定塑性延伸率为1.0%时的强度,MPa;

Rt
eL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MPa;

Rt
p0.2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规定塑性延伸率为0.2%时的强度,MPa;

Rt
p1.0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规定塑性延伸率为1.0%时的强度,MPa;

Rt
D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经105h断裂的持久强度的平均值,MPa;

Rt
n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经105h蠕变量为1%的蠕变极限平均值,MPa;

σacr ———理想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MPa;
σcr ———理想弹性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MPa;
σT ———试验压力下受压元件的应力,MPa;
[σ] ———容器元件材料在耐压试验温度下的许用应力,MPa;
[σ]t ———容器元件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MPa;
[σ]t1 ———设计温度下基层材料的许用应力,MPa;
[σ]t2 ———设计温度下覆层材料的许用应力,MPa;
[σ]tcr———设计温度下圆筒许用轴向压缩应力,MPa;

β ———材料的塑性影响系数;

ρ ———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折减因子;
4

GB/T150.1—2024



ν ———材料的泊松比;
δ1 ———基层材料的名义厚度,mm;

δ2 ———覆层材料的厚度,不计入腐蚀裕量,mm;

δe ———圆筒或球壳的有效厚度,mm;
ω ———圆筒的结构特征参数;
ωE ———圆筒第二类、第三类屈曲的分界点;

ωP ———圆筒第一类、第二类屈曲的分界点;

φ ———焊接接头系数。

4 失效模式

通常容器建造中考虑的主要失效模式如下。
a) 短期失效模式:脆性断裂(brittlefracture)、韧性断裂(ductilefracture)(如塑性垮塌、局部过度

应变)、过量变形(excessivedeformation)、屈曲(buckling)。
注:过量变形会导致法兰等连接处介质泄漏或丧失其他功能。

b) 长期失效模式:蠕变破裂(creeprupture)、蠕变过量变形(creepexcessivedeformation)、蠕变

失 稳 (bucklinginstability)、腐 蚀 和 磨 蚀 (corrosion and erosion)、环 境 助 长 断 裂

(environmentallyassistedcracking)。
c) 循环失效模式:棘轮或称渐增塑性变形(ratchetingorprogressiveplasticdeformation)、交替

塑性(alternatingplasticity)、疲劳(fatigue)、腐蚀疲劳(environmentallyassistedfatigue)。

5 基本要求

5.1 通则

5.1.1 钢制容器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除应符合本文件及GB/T150.2~GB/T150.4的规定外,还
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按本文件及GB/T150.2~GB/T150.4要求建造的压力

容器可满足TSG21的基本安全要求,标准的符合性声明按附录A。容器的超压泄放装置按附录B。
5.1.2 特定结构容器以及铝、钛、铜、镍及镍合金、锆制容器,其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除应符合5.1.1
的规定外,还应满足 GB/T151、GB/T12337、NB/T47041、NB/T47042、JB/T4734、JB/T4755、
JB/T4756、NB/T11270和NB/T47011的相应要求。低温容器应满足GB/T150.2~GB/T150.4的

相应要求。
5.1.3 容器的设计、制造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
5.1.4 TSG21管辖范围内的压力容器设计和制造应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的监察。
5.1.5 容器分类根据介质分组、容积和设计压力,按TSG21的规定确定。介质危害分类按GB/T42594
执行。

5.1.6 对不能按GB/T150.3确定结构尺寸的容器或受压元件,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设计:

a) 验证性实验分析,如实验应力分析、验证性液压试验,具体要求按附录C的规定;

b) 利用可比的已投入使用的结构进行对比经验设计,具体要求按附录D的规定;

c) 采用包括数值分析法在内的应力分析计算和评定,具体要求按附录E的规定。

5.2 资质与职责

5.2.1 资质

TSG21管辖范围内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单位应持有相应的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
5

GB/T150.1—2024



5.2.2 职责

5.2.2.1 用户或设计委托方的职责

用户或设计委托方应履行以下职责。

a) 容器的用户或设计委托方应以正式书面形式向设计单位提出容器设计条件(User’sDesign
Specification,UDS),其中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 容器设计所依据的主要标准和规范;

2) 操作参数(包括工作压力、工作温度范围、交变载荷条件、液位高度、接管载荷等);

3) 压力容器使用地及其自然条件(包括环境温度、抗震设防烈度、风和雪载荷等);

4) 介质组分与特性;

5) 预期使用年限;

6) 几何参数和管口方位;

7) 容器服役过程中的超压可能性及原因;

8) 设计需要的其他必要条件。

b) 容器的用户或设计委托方遵循如下规定。

1) 考虑容器可能的超压风险。

2) 当压力源来自压力容器外部,并且得到可靠控制时,超压泄放装置可不直接安装在压力容

器上;当工艺或环保等因素无法装设超压泄放装置时,采用可靠性不低于超压泄放装置的

系统安全设计方法防止压力容器超压。

3) 用户应在容器首次操作前确认超压泄放装置已正确安装到指定位置上。

5.2.2.2 设计单位的职责

设计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

a) 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b) 设计单位当向设计委托方提供5.3.7中规定的设计文件;

c) TSG21管辖范围内压力容器的设计总图加盖设计单位设计专用印章(复印章无效);

d) 设计单位向容器用户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符合附录F的要求;

e) 设计单位在容器设计使用年限内保存全部容器设计文件。

5.2.2.3 制造单位的职责

制造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

a) 制造单位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制造,如需要对原设计进行修改,取得原设计单位同意修改

的书面文件,并且对改动部位作出详细记载。

b) 制造单位在容器制造前制定完善的质量计划,其内容至少包括容器或元件的制造工艺控制

点、检验项目和合格指标。

c) 制造单位的检查部门在容器制造过程中和完工后,按本文件、图样规定和质量计划的规定对容

器进行各项检验和试验,出具相应报告,并对报告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d) 制造单位在检验合格后,出具产品质量合格证。

e) 制造单位对其制造的每台容器产品在容器设计使用年限内至少保存下列技术文件备查:

1) 质量计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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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造工艺图或制造工艺卡;

3)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4) 容器的焊接工艺和热处理工艺文件;
5) 标准中允许制造厂选择的检验、试验项目记录;
6) 容器制造过程中及完工后的检查、检验、试验记录;
7) 容器的原设计图和竣工图。

5.2.2.4 监督检验机构的职责

监督检验机构的职责按TSG21的规定。

5.3 设计要求

5.3.1 一般规定

5.3.1.1 容器设计单位(设计人员)应严格依据用户或设计委托方所提供的容器设计条件进行容器设

计,考虑容器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失效模式,并提出防止失效的措施。容器受压元件的强度、刚度

和稳定 性 计 算 按 GB/T150.3、GB/T151、GB/T12337、NB/T47041、NB/T47042、JB/T4734、
JB/T4755、JB/T4756、NB/T11270或NB/T47011的规定。
5.3.1.2 对于有成功使用经验的承受循环载荷的容器,经设计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可按本文件进行设

计,并按GB/T4732(所有部分)附录C补充疲劳分析和评定,同时满足其相关制造要求。

5.3.2 载荷

5.3.2.1 设计时考虑以下载荷:

a) 内压、外压或最大压差;
b) 液柱静压力,当液柱静压力小于设计压力的5%时,可忽略不计。

5.3.2.2 需要时,还要考虑下列载荷:
a) 容器的自重(包括内件和填料等),以及正常工作条件下或耐压试验状态下内装介质的重力

载荷;
b) 附属设备及隔热材料、衬里、管道、扶梯、平台等的重力载荷;
c) 风载荷、地震载荷、雪载荷;
d) 支座、底座圈、支耳及其他型式支承件的反作用力;
e) 连接管道和其他部件的作用力;
f) 温度梯度或热膨胀量不同引起的作用力;

g) 冲击载荷,包括压力急剧波动引起的冲击载荷、流体冲击引起的反力等;
h) 运输或吊装时的作用力。

5.3.3 设计压力或计算压力的确定

确定设计压力或计算压力时,遵循下列规定:

a) 容器上装有超压泄放装置时,按附录B确定设计压力;

b) 对于盛装液化气体的容器,如果具有可靠的保冷设施,在规定的装量系数范围内,设计压力根

据工作条件下容器内介质可能达到的最高温度确定;否则按TSG21确定;

c) 对于外压容器(例如真空容器、液下容器和埋地容器),确定计算压力时,需计及在正常工作情

况下可能出现的最大内外压力差;

d) 确定真空容器的壳体厚度时,设计压力按承受外压计算。当装有安全控制装置(如真空泄放

阀)时,设计压力取1.25倍最大内外压力差或0.1MPa两者中的低值;当无安全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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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取0.1MPa;

e) 由2个或2个以上压力室组成的容器,如夹套容器,应分别确定各压力室的设计压力。确定公

用元件的计算压力时,需计及相邻室之间的最大压力差。

5.3.4 设计温度的确定

压力容器设计温度的确定应符合如下规定。

a) 最高设计温度不应低于元件金属在工作状态可能达到的最高温度。最低设计温度不应高于元

件金属可能达到的最低温度。

b) 容器各部分在工作状态下的金属温度不同时,可分别设定每部分的设计温度。

c) 元件的金属温度通过以下方法确定:

1) 传热计算求得;

2) 在已使用的同类容器上测定;

3) 根据容器内部介质温度并结合外部条件确定。

d) 在确定最低设计温度时,考虑在运行过程中,大气环境低温条件对容器壳体金属温度的影响。
大气环境低温条件系指历年来月平均最低气温(指当月各天的最低气温值之和除以当月天

数)的最低值。

5.3.5 工况

对有不同工况的容器,应按最苛刻的工况设计,必要时还需考虑不同工况的组合,并在图样或相应

技术文件中注明各工况操作条件和设计条件下的压力和温度值。

5.3.6 厚度

5.3.6.1 厚度附加量

厚度附加量按公式(1)确定:

C=C1+C2 …………………………(1)

  式中:

C ———厚度附加量,单位为毫米(mm);

C1———材料厚度负偏差,按5.3.6.2,单位为毫米(mm);

C2———腐蚀裕量,按5.3.6.3,单位为毫米(mm)。

5.3.6.2 材料厚度负偏差

板材或管材的厚度负偏差按材料标准的规定。

5.3.6.3 腐蚀裕量

为防止容器受压元件由于腐蚀、机械磨损而导致厚度削弱减薄,应增加腐蚀裕量要求,具体规定

如下:

a) 对有均匀腐蚀或磨损的元件,根据预期的容器设计使用年限和介质对金属材料的腐蚀速率(及
磨蚀速率)确定腐蚀裕量;

b) 容器各元件受到的腐蚀程度不同时,可采用不同的腐蚀裕量;

c) 介质为压缩空气、水蒸气或水的非合金钢或低合金钢制容器,腐蚀裕量不小于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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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4 最小厚度

壳体加工成形后不包括腐蚀裕量的最小厚度:

a) 非合金钢、低合金钢制容器,不小于3mm;

b) 高合金钢制容器,不宜小于2mm。

5.3.6.5 厚度标注

容器元件的名义厚度和最小成形厚度一般标注在设计图样上。

5.3.7 设计文件

5.3.7.1 一般要求

5.3.7.1.1 压力容器的设计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a) 风险评估报告(需要时)、强度计算书或者应力分析报告、设计图样、制造技术条件,必要时还应

包括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

b) 装设安全阀、爆破片等超压泄放装置的压力容器,设计文件还应包括压力容器安全泄放量、安
全阀排量和爆破片泄放面积的计算书;利用软件模拟计算或者无法计算时,设计单位应会同设

计委托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协商选用超压泄放装置。

5.3.7.1.2 设计文件中的风险评估报告、强度计算书、设计总图,至少进行设计、校核、审核3级签署;对
于第Ⅲ类压力容器,还应由压力容器设计单位技术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人批准(4级签署)。

5.3.7.1.3 设计文件的保存期限不少于压力容器设计使用年限。

5.3.7.2 设计总图

设计总图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压力容器的设计总图上至少注明以下内容:

1) 压力容器名称、分类,设计、制造所依据的主要法规、产品标准;

2) 工作条件,包括工作压力、工作温度、介质特性(毒性和爆炸危害程度等);

3) 设计条件,包括设计温度(包含最低设计温度和最高设计温度)、设计载荷(包含压力在内

的所有考虑的载荷)、介质(组分)、腐蚀裕量、焊接接头系数、自然条件等,对储存液化气体

的储罐还应注明装量系数,对有应力腐蚀倾向的储存容器还应注明腐蚀介质的限定含量;

4) 主要受压元件材料牌号与材料标准;

5) 主要特性参数(如压力容器容积、热交换器换热面积与程数);

6) 压力容器设计使用年限(疲劳容器标明循环次数);

7) 特殊制造要求;

8) 热处理要求;

9) 无损检测要求;

10) 耐压试验和泄漏试验要求;

11) 预防腐蚀的要求;

12) 安全附件及仪表的规格和订购特殊要求(工艺系统已考虑的除外);

13) 压力容器铭牌的位置;

14) 包装、运输、现场组焊和安装要求。

b) 对设计总图的特殊要求:

1) 多腔压力容器分别注明各腔的试验压力,有特殊要求时注明共用元件两侧允许的压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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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及试验步骤和试验要求;

2) 装有触媒的压力容器和装有填料的压力容器,注明使用过程中定期检验的技术要求;

3) 由于结构原因不能进行内部检验的压力容器,注明计算厚度、使用中定期检验的要求;

4) 不能进行耐压试验的压力容器,注明计算厚度和制造与使用的特殊要求;

5) 有隔热衬里的压力容器,注明防止受压元件超温的技术措施;

6) 要求保温或者保冷的压力容器,提出保温或者保冷措施。

5.4 许用应力

5.4.1 一般要求

本文件中材料的许用应力按 GB/T150.2、JB/T4734、JB/T4755、JB/T4756、NB/T11270和

NB/T47011的规定。按表1确定材料(螺栓材料除外)许用应力,按表2确定钢制螺栓材料许用应力。

表1 材料许用应力的取值(螺栓材料除外)

材料
许用应力/MPa

取下列各值中的最小值

非合金钢、低合金钢 Rm

2.7
、ReL(Rp0.2)

1.5
、R

t
eL(Rt

p0.2)
1.5

、R
t
D

1.5
、R

t
n

1.0

高合金钢 Rm

2.7
、ReL(Rp0.2)

1.5
、R

t
eL(Rt

p0.2)
1.5

、R
t
D

1.5
、R

t
n

1.0

钛及钛合金 Rm

2.7
、Rp0.2

1.5
、R

t
p0.2

1.5
、R

t
D

1.5
、R

t
n

1.0

镍及镍合金 Rm

2.7
、Rp0.2

1.5
、R

t
p0.2

1.5
、R

t
D

1.5
、R

t
n

1.0

铝及铝合金 Rm

3.0
、Rp0.2

1.5
、R

t
p0.2

1.5

铜及铜合金 Rm

3.0
、Rp0.2

1.5
、R

t
p0.2

1.5

锆及锆合金 Rm

3.0
、Rp0.2

1.5
、R

t
p0.2

1.5

  对奥氏体高合金钢制受压元件,当设计温度低于蠕变范围,且允许有微量的永久变形时,可适当提高许用应力至

0.9Rt
p0.2,但不超过Rp0.2/1.5。此规定不适用于法兰或其他有微量永久变形就产生泄漏或故障的场合

注1:如果GB/T150.2中规定了Rp1.0或Rt
p1.0,则可以选用该值作为屈服强度计算其许用应力。

注2:根据设计使用年限选用1.0×105h、1.5×105h、2.0×105h等持久强度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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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钢制螺栓材料许用应力的取值

材料 螺栓直径/mm 热处理状态
许用应力/MPa

取下列各值中的最小值

非合金钢

低合金钢、

马氏体高合金钢

奥氏体高合金钢

≤M22

M24~M48

≤M22

M24~M48

≥M52

≤M22

M24~M48

热轧、正火

调质

固溶

Rt
eL

2.7

Rt
eL

2.5

Rt
eL(Rt

p0.2)
3.5

Rt
eL(Rt

p0.2)
3.0

Rt
eL(Rt

p0.2)
2.7

Rt
eL(Rt

p0.2)
1.6

Rt
eL(Rt

p0.2)
1.5

Rt
D

1.5

5.4.2 设计温度低于20℃的许用应力

设计温度低于20℃时,取20℃时的许用应力。

5.4.3 复合板的许用应力

对于覆层与基层结合率达到NB/T47002(所有部分)中2级板以上的复合板,在设计计算中,如需

计入覆层材料的强度时,其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按公式(2)确定:

[σ]t=
[σ]t1δ1+[σ]t2δ2

δ1+δ2
…………………………(2)

  式中:
[σ]t ———容器元件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t1 ———设计温度下基层材料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t2 ———设计温度下覆层材料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δ1 ———基层材料的名义厚度,单位为毫米(mm);

δ2 ———覆层材料的厚度,不计入腐蚀裕量,单位为毫米(mm);

5.4.4 组合工况下的许用应力

当地震载荷或风载荷与5.3.2中其他载荷相组合时,允许元件的设计应力不超过许用应力的

1.2倍,其组合要求按相应标准规定。

5.4.5 圆筒许用轴向压缩应力

5.4.5.1 本节许用轴向压缩应力计算方法适用于设计温度低于材料蠕变温度,且满足5≤
Ro

δe≤800
的

圆筒。按公式(3)计算σcr。

σcr=
1

3(1-ν2)
Etδe

R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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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σcr———理想弹性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ν ———材料的泊松比;

Et———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弹性模量,单位为兆帕(MPa);

δe———圆筒或球壳的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mm);

Ro———圆筒的外半径,单位为毫米(mm)。

5.4.5.2 按公式(4)计算β。

β=
Rt
eL

σcr
…………………………(4)

  式中:

β ———材料的塑性影响系数;

Rt
eL———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σcr ———理想弹性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5.4.5.3 按公式(5)~公式(7)分别计算ω、ωE 和ωP。

ω=
L
Roδe

…………………………(5)

  式中:

ω ———圆筒的结构特征参数;

L ———圆筒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Ro———圆筒的外半径,单位为毫米(mm);

δe———圆筒或球壳的有效厚度,单位为毫米(mm)。

ωE=
L
Ro

1.2
3(1-ν2)

Et

Rt
eL

…………………………(6)

  式中:

ωE ———圆筒第二类、第三类屈曲的分界点;

L ———圆筒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Et———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弹性模量,单位为兆帕(MPa);

Ro———圆筒的外半径,单位为毫米(mm);

Rt
eL———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ν ———材料的泊松比。

ωP=
L
Ro

0.2
3(1-ν2)

Et

Rt
eL

…………………………(7)

  式中:

ωP———圆筒第一类、第二类屈曲的分界点;

L ———圆筒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Et———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弹性模量,单位为兆帕(MPa);

Ro———圆筒的外半径,单位为毫米(mm);

Rt
eL———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ν ———材料的泊松比。

5.4.5.4 按如下方法确定理想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σacr。

a) 对β≤0.2的圆筒,按公式(8)计算σa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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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acr=Rt
eL …………………………(8)

式中:

σacr———理想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Rt
eL———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b) 对0.2<β≤1.2的圆筒,按公式(9)计算σacr:

σacr=σcr(-0.020+1.124β-0.254β2) ……………………(9)
式中:

σacr———理想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cr———理想弹性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β ———材料的塑性影响系数。

c) 对β>1.2的圆筒,按公式(10)计算σacr:

σacr=σcr1.012+2.226e-
ω
2.220( ) …………………………(10)

式中:

σacr———理想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cr———理想弹性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e ———自然常数,取2.718;

ω ———圆筒的结构特征参数。

5.4.5.5 按如下方法确定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折减因子ρ。

a) 对ω≤ωP 的圆筒,按公式(11)计算轴向压缩临界应力折减因子ρ:

ρ=0.9 …………………………(11)

  b) 对ωP<ω≤ωE 的圆筒,按公式(12)计算ρ:

ρ=(0.207+0.602e-0.067ωE)ω-ωP

ωE-ωP
+
0.9(ωE-ω)
ωE-ωP

……………(12)

式中:

ρ ———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折减因子;

ωE———圆筒第二类、第三类屈曲的分界点;

ω ———圆筒的结构特征参数;

ωP———圆筒第一类、第二类屈曲的分界点。

c) 对ω>ωE 的圆筒,按公式(13)计算ρ:

ρ=0.207+0.602e-0.067ω …………………………(13)
式中:

ρ———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折减因子;

e———自然常数,取2.718;

ω———圆筒的结构特征参数。

5.4.5.6 按公式(14)计算确定圆筒许用轴向压缩应力值:

[σ]tcr=
σacrρ
nab

…………………………(14)

  式中:
[σ]tcr———设计温度下圆筒许用轴向压缩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acr ———理想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ρ ———圆筒轴向压缩临界应力折减因子;

nab ———安全系数,取2.0。

5.4.5.7 圆筒许用轴向压缩应力取[σ]tcr,且不应大于[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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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焊接接头分类和焊接接头系数

5.5.1 焊接接头分类

5.5.1.1 容器受压元件之间的焊接接头分为A、B、C、D四类,如图1所示。

ⒶⒷⒸⒹⒺ分别表示A类、B类、C类、D类和E类焊接接头。

图1 焊接接头分类

典型结构的焊接接头分类如下:

a) 圆筒部分(包括接管)和锥壳部分的纵向接头(多层包扎容器层板层纵向接头除外)、球形封头

与圆筒连接的环向接头、各类凸形封头和平封头中的所有拼焊接头,以及嵌入式的接管与壳体

对接连接的接头或凸缘与壳体对接连接的接头,均属A类焊接接头;

b) 壳体部分的环向接头、锥形封头小端与接管连接的接头、长颈法兰与壳体或接管连接的接头、
平盖或管板与圆筒对接连接的接头以及接管间的对接环向接头,均属B类焊接接头,但已规

定为A类的焊接接头除外;

c) 球冠形封头、平盖、管板与圆筒非对接连接的接头,法兰与壳体或接管连接的接头,内封头与圆

筒的搭接接头以及多层包扎容器层板层纵向接头,均属C类焊接接头,但已规定为A类、B类

的焊接接头除外;

d) 接管(包括人孔圆筒)、凸缘、补强圈等与壳体连接的接头,均属D类焊接接头,但已规定为A
类、B类、C类的焊接接头除外。

5.5.1.2 非受压元件与受压元件的连接接头为E类焊接接头,如图1所示。

5.5.2 焊接接头系数

5.5.2.1 焊接接头系数φ 应根据对接接头的焊缝形式及无损检测的长度比例确定。

5.5.2.2 钢制压力容器的焊接接头系数规定如下。

a) 双面焊对接接头和相当于双面焊的全焊透对接接头:

1) 全部无损检测,取φ=1.0;

2) 局部无损检测,取φ=0.85。

b) 单面焊对接接头(沿焊缝根部全长有紧贴基本金属的垫板):

1) 全部无损检测,取φ=0.9;

2) 局部无损检测,取φ=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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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3 其他金属材料的焊接接头系数按JB/T4734、JB/T4755、JB/T4756、NB/T11270、NB/T47011
的规定。

5.6 耐压试验

5.6.1 一般要求

5.6.1.1 耐压试验包括:液压试验、气压试验和气液组合试验。

5.6.1.2 容器制成后应经耐压试验,试验的种类、要求和试验压力值应在图样上注明。

5.6.1.3 耐压试验一般采用液压试验,试验液体应符合GB/T150.4或相关标准的要求。

5.6.1.4 对于不适宜进行液压试验的容器,可采用气压试验或气液组合试验。进行气压试验或气液组

合试验的容器应满足GB/T150.4或相关标准的要求。

5.6.1.5 采用气液组合试验时,试验用液体和气体应分别满足5.6.1.3和5.6.1.4的要求,试验压力按气

压试验的规定。

5.6.1.6 外压容器以内压进行耐压试验,试验压力按5.6.2.3的规定。

5.6.1.7 对于由2个或2个以上压力室组成的多腔容器,每个压力室的试验压力按其设计压力确定,各
压力室分别进行耐压试验。公用元件的稳定性按下列方法考虑。

a) 校核公用元件在试验压力下的稳定性。

b) 如不能满足稳定性要求,则应先进行泄漏检查,合格后进行耐压试验。在进行耐压试验时,相
邻压力室内应保持一定压力,以使整个试验过程(包括升压、保压和卸压)中的任一时刻,各压

力室的压力差不超过允许压差,图样上应注明这一要求和允许压差值。

c) 如需提高某腔试验压力,应满足5.6.3的规定。

5.6.2 耐压试验压力

5.6.2.1 耐压试验压力的最低值

耐压试验压力的最低值按5.6.2.2和5.6.2.3的规定,并遵循下列要求:

a) 对于立式容器采用卧置进行液压试验时,试验压力应计入立置试验时的液柱静压力;

b) 工作条件下内装介质的液柱静压力大于耐压试验的液柱静压力时,应适当增加试验压力。

5.6.2.2 内压容器

内压容器液压试验、气压试验或气液组合试验压力最低值计算如下:

a) 液压试验压力最低值按公式(15)计算:

pT=1.25p
[σ]
[σ]t

…………………………(15)

式中:

pT ———试验压力最低值,单位为兆帕(MPa);

p ———设计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σ]———容器元件材料在耐压试验温度下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t———容器元件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不应低于材料受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控制

的许用应力最小值,单位为兆帕(MPa)。

b) 气压试验或气液组合试验压力最低值按公式(16)计算:

pT=1.1p
[σ]
[σ]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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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T ———试验压力最低值,单位为兆帕(MPa);

p ———设计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σ]———容器元件材料在耐压试验温度下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t———容器元件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不应低于材料受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控制

的许用应力最小值,单位为兆帕(MPa)。
注1:容器铭牌上规定有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时,以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代替公式(15)或公式(16)中的设计压力p。

注2:容器各主要受压元件,如圆筒、封头、接管、设备法兰(或人孔、手孔法兰)及其紧固件等所用材料不同时,取各

元件材料的[σ]/[σ]t比值中最小者。

5.6.2.3 外压容器

外压容器液压试验、气压试验或气液组合试验压力最低值计算如下。

a) 液压试验时,试验压力最低值按公式(17)计算:

pT=1.25p …………………………(17)

式中:

pT ———试验压力最低值,单位为兆帕(MPa)

p ———设计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b) 气压试验或气液组合试验时,试验压力最低值按公式(18)计算:

pT=1.1p …………………………(18)

式中:

p ———设计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T———试验压力最低值,单位为兆帕(MPa)。

5.6.3 耐压试验应力校核

如果采用大于5.6.2.2、5.6.2.3所规定的试验压力,在耐压试验前,应按下述a)或b)校核各受压元

件在试验条件下的应力水平,例如对壳体元件应校核最大总体薄膜应力。

a) 液压试验时,σT≤0.9ReLφ。

b) 气压试验或气液组合试验时,σT≤0.8ReLφ。
注:a)和b)中ReL取壳体材料在试验温度下的屈服强度或规定塑性延伸率为0.2%时的强度。

5.6.4 耐压试验的免除

不能按5.6.1~5.6.3规定进行耐压试验的容器,设计文件中应提出在确保容器安全运行的前提下

免除耐压试验所应采取的安全措施,经设计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后在图样上注明。

5.7 泄漏试验

5.7.1 泄漏试验包括气密性试验以及氨检漏试验、卤素检漏试验和氦检漏试验。

5.7.2 介质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害或者不准许有微量泄漏的容器,应在耐压试验合格后进行泄漏

试验。介质毒性程度按GB/T42594执行。

5.7.3 设计单位应提出容器泄漏试验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5.7.4 需进行泄漏试验时,试验压力、试验介质和相应的检验要求应在图样上和设计文件中注明。

5.7.5 气密性试验压力等于设计压力。
61

GB/T150.1—2024



5.8 焊接接头结构设计

5.8.1 对于钢制容器,焊接接头的结构设计见GB/T150.3。

5.8.2 对于其他金属制容器,焊接接头的结构设计按照JB/T4734、JB/T4755、JB/T4756、NB/T11270和

NB/T47011的要求。

5.9 超压泄放装置

超压泄放装置是防止压力容器超压的安全保护装置,应通过合理设定超压泄放装置的类型、动作压

力以及泄放面积,确保容器的最大允许积聚压力满足B.3.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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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标准的符合性声明及修订

A.1 本文件及GB/T150.2~GB/T150.4的制定遵循了国家颁布的压力容器安全法规所规定的基本

安全要求,其设计准则、材料要求、制造检验技术要求和验收标准均符合TSG21的相应规定。本文件

及GB/T150.2~GB/T150.4均为协调标准,即按本文件及GB/T150.2~GB/T150.4要求建造的压

力容器可满足TSG21的基本安全要求。

A.2 标准的修订采用提案审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利对本文件的修订提出建议,修订建议应

采用“表A.1 标准提案/问询表”的方式提交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

会”)。委员会对收到的标准修订提案进行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将采纳的技术内容纳入下一版标准。

表 A.1 标准提案/问询表

总第   号

□标准提案   □标准问询 标准名称

单  位 姓  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传真 电子信箱

标准条款

提案/问询内容(可另附页)

技术依据与相关资料(可另附页)

附加说明:

单位图章或提案(问询)人签字: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6号三层 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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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超压泄放装置

B.1 总则

B.1.1 容器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超压时,可按本附录的要求配备超压泄放装置。
B.1.2 容器的超压泄放装置包括安全阀、爆破片装置、安全阀与爆破片装置的组合装置等。

B.1.3 液化气体火灾时安全泄放量计算公式仅适用于最大泄放压力下对应饱和温度低于介质临界温

度的液化气体。

B.1.4 本附录火灾事故指在通风条件良好、敞开空间中外部池火,不适用喷射火及密闭空间内火灾等

严重火灾事故。

B.1.5 本附录不适用于盛装冷冻液化气体的容器。

B.1.6 本附录不适用于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压力剧增,反应速度达到爆轰状态的容器。
注:爆轰指物质的燃烧速度极快,达到1000m/s以上时,产生与通常的爆燃根本不同的现象。

B.2 定义

B.2.1 整定压力

安全阀在运行条件下开始开启的设定压力,是在阀门进口处测量的压力。

B.2.2 设计爆破压力

根据容器的工作条件和相应的安全技术规范设定的,在设计爆破温度下爆破片的爆破压力值。

B.2.3 最大允许积聚压力 

容器允许达到的相对于设计压力的超压。
注:当容器的图样及铭牌标注有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时,可以用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代替设计压力作为超压的基准。

B.2.4 最大泄放压力 

泄压过程中超压泄放装置入口处的最大压力。
注:在本附录计算所需最小泄放面积的公式中,最大泄放压力采用的是绝对压力。

B.2.5 安全泄放量 

超压时能够保障容器安全所需的最小泄放量。

B.2.6 基本超压泄放装置 

当并联设置分级设定多个超压泄放装置时,动作压力最低,且首先开启的超压泄放装置。

B.2.7 附加超压泄放装置 

当并联设置分级设定多个超压泄放装置时,针对非火灾原因超压,除了基本超压泄放装置以外的超

压泄放装置。

B.2.8 辅助超压泄放装置

当并联设置分级设定多个超压泄放装置时,针对于火灾原因超压,除了基本超压泄放装置和附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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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泄放装置以外的超压泄放装置。

B.2.9 背压

安全泄放装置出口处的压力。
注:背压是附加背压和排放背压之和;在本附录计算最小泄放面积的公式中,背压采用的是绝对压力。

B.2.10 排放背压

超压泄放装置开启后,由于泄放介质流动导致出口处的压力。

B.2.11 附加背压

超压泄放装置开启前,在出口处由排放系统中其他压力源导致的静压。

B.3 一般规定

B.3.1 容器装有超压泄放装置时,一般以容器的设计压力作为积聚压力的起始压力。设计图样及铭牌

上标注有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时,可以用容器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代替设计压力。

B.3.2 超压泄放装置由一个或多个超压泄放装置组成,当并联设置时,按功能可分为基本超压泄放装

置、附加超压泄放装置和辅助超压泄放装置,其动作压力可以分级设定。

B.3.3 通过合理设定超压泄放装置的类型、动作压力(安全阀的整定压力或爆破片的设计爆破压力,下
同)以及泄放面积(超压泄放装置的实际泄放面积应满足容器安全泄放量的要求,见B.7),确保容器中

积聚压力不超过最大允许积聚压力,具体如下。

a) 当容器上仅安装1个超压泄放装置时,泄放装置的动作压力应不大于容器的设计压力(或最高

允许工作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选定的超压泄放装置实际泄放面积应能确保容器的

积聚压力不超过最大允许积聚压力。非火灾超压情况时容器的最大允许积聚压力取设计压力

(或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的10%和20kPa中的较大值;火灾原因超压

时,容器的最大允许积聚压力取设计压力(或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
的21%。

b) 当设置多个超压泄放装置时,对于非火灾原因超压,当容器上安装基本超压泄放装置和附加

超压泄放装置时,基本超压泄放装置的动作压力应不大于容器的设计压力(或最高允许工作压

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附加超压泄放装置的动作压力不大于至容器的设计压力(或最高

允许工作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的105%。选定的超压泄放装置实际泄放面积之和应

能确保容器的积聚压力不超过最大允许积聚压力。此时最大允许积聚压力取设计压力(或最

高允许工作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的16%和30kPa中的较大值。

c) 当考虑容器在遇到火灾或接近不能预料的外来热源而可能超压时,容器的最大允许积聚压力

为设计压力(或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的21%。如基本超压泄放装置和

附加超压泄放装置(也可没有)的实际泄放面积之和无法满足火灾情况下容器安全泄放量要

求,应安装辅助超压泄放装置,此时所有参与泄放的超压泄放装置实际泄放面积之和应满足火

灾情况下容器安全泄放量要求。基本超压泄放装置的动作压力应不大于容器的设计压力(或
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附加超压泄放装置的动作压力应不大于容器的

设计压力(或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的105%,辅助超压泄放装置动作压

力应不大于容器的设计压力(或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的110%。
确定的超压泄放装置动作压力与容器中最大允许积聚压力的规定如表B.1和表B.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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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超压泄放装置动作压力与容器最大允许积聚压力的规定(仅设置1个超压泄放装置时)

超压原因 超压泄放装置动作压力 容器最大允许积聚压力

非火灾原因 ≤p max[10%p,20kPa]

火灾或未知热源 ≤p 21%p

  确保容器中积聚压力不超过最大允许积聚压力应通过合理设定超压泄放装置类型、动作压力以及泄放面积来

实现

注:p 为容器的设计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为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表B.2 泄放装置动作压力与容器最大允许积聚压力的规定(当设置多个超压泄放装置时)

超压原因 装设的超压泄放装置 泄放装置动作压力 容器最大允许积聚压力

非火灾原因
基本超压泄放装置 ≤p

附加超压泄放装置 ≤105%p
max[16%p,30kPa]

火灾或未知热源

基本超压泄放装置 ≤p

附加超压泄放装置(也可不设置) ≤105%p

辅助超压泄放装置 ≤110%p

21%p

  确保容器中积聚压力不超过最大允许积聚压力应通过合理设定超压泄放装置类型、动作压力以及泄放面积来

实现

注:p 为容器的设计压力,当图样及铭牌有标注时,为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B.3.4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压力系统,在该系统中的容器或管道上设置超压泄放

装置,但在计算超压泄放装置的泄放面积时,应将容器间的连接管道包括在内:

a) 与压力源相连接、本身不产生压力的容器,且该容器的设计压力达到压力源的压力;

b) 多个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相同或稍有差异,容器之间采用口径满足或超过安全泄放量要求的

管道连接,且中间无阀门隔断或虽采用截断阀但有足够措施确保在容器正常工作期间截断阀

处于全开的位置。

B.3.5 容器内的压力如有可能小于大气压力,而该容器不能承受此负压条件时,应装设防负压的泄放

装置。

B.3.6 当容器需要安装超压泄放装置且没有特殊要求时,应优先选用安全阀。

B.3.7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应采用单独爆破片装置或将爆破片装置作为附加超压泄放装置或辅助超

压泄放装置并联使用:

a) 压力快速增长(如增加分子量的化学反应、化学爆炸、爆燃等),安全阀来不及响应的;

b) 安全阀不能适用的其他情况。

B.3.8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宜采用爆破片和安全阀的串联组合装置。

a) 盛装贵重介质、有毒介质、腐蚀性介质或其他危害性介质、对密封有较高的要求。

b) 容器内物料会导致安全阀失效。

B.3.9 对盛装易爆或者有毒介质的容器,应将泄放介质引至安全地点,并且进行妥善处理,不应直接排

入大气。

B.4 安全阀

B.4.1 安全阀适用于清洁、不含固体颗粒、黏度低的介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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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安全阀不能单独用于压力快速增长的场合。

B.4.3 安全阀不宜单独用于阀座与阀瓣密封面可能被介质粘连或介质可能生成结晶体的场合,但可以

将爆破片装置串联在安全阀入口侧组合使用。

B.4.4 常用的安全阀的型式包括:普通型安全阀、平衡型安全阀和先导型安全阀。

B.4.5 普通型安全阀通常用于附加背压是恒定的或排放背压不大于整定压力的10%的场合;当排放背

压大于整定压力的10%或相对附加背压变动较大时,总的背压不超过整定压力的50%时,通常选用平

衡式安全阀;先导式安全阀通常用于背压较大(大于整定压力的30%)或容器的工作压力与安全阀的整

定压力相差较小[通常指两者差值小于设计压力的7%(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0.5MPa)或者两者差值小

于0.05MPa(工作压力小于0.5MPa)的场合];介质或环境对弹簧的性能有影响时,宜选用平衡型安

全阀。

B.4.6 用于液体的安全阀公称通径至少为15mm。

B.4.7 安全阀的入口管路的压降不宜超过整定压力的3%。

B.4.8 当基本超压泄放装置选用安全阀时,容器的设计压力按以下步骤确定。

a) 采用普通型或平衡型安全阀时,根据容器的工作压力pw,确定安全阀的整定压力pz及偏差。

1) 当容器工作压力满足0.1MPa≤pw<0.5MPa,操作裕度(安全阀整定压力与容器工作压

力的差值)应大于或等于0.05MPa。选用的安全阀整定压力的偏差介于-0.015MPa~
0.015MPa。

2) 当容器工作压力满足0.5MPa≤pw<10MPa,操作裕度(安全阀整定压力与容器工作压

力的差值)与工作压力的比值至少为10%。选用的安全阀整定压力的偏差应介于

-3%~3%。

3) 当容器工作压力满足10MPa≤pw<35MPa,操作裕度(安全阀整定压力与容器工作压力

的差值)与 工 作 压 力 的 比 值 至 少 为 7%。选 用 的 安 全 阀 整 定 压 力 的 偏 差 应 介 于

-3%~3%。

4) 对于有毒、易爆、特别贵重的介质以及其他不宜泄放的情况,可采用比1)~3)中更大的操

作裕度(安全阀整定压力与容器工作压力的差值)。

b) 当基本超压泄放装置采用先导式安全阀时,可根据其动作特性,适当减小操作裕度。

c) 容器的设计压力p 应大于或等于安全阀的整定压力pz,即p≥pz。

d) 当附加超压泄放装置或辅助超压泄放装置选用安全阀时,整定压力的偏差应介于-max(3%
pz,0.015MPa)~max(3%pz,0.015MPa)。

B.4.9 安全阀其他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GB/T12241和GB/T12243。

B.5 爆破片装置

B.5.1 爆破片装置主要由爆破片和夹持器组成。常见的爆破片类别有正拱形、反拱形、平板形和石墨

爆破片。

B.5.2 爆破片装置适用于压力快速增长的场合,也常用于保护安全阀的性能而与之串联使用。

B.5.3 用于排放液体介质时,应选择适合于全液相的爆破片装置。

B.5.4 当基本超压泄放装置选用爆破片装置时,容器的设计压力按以下步骤确定。

a) 确定爆破片的最小爆破压力psmin。
根据不同型式的爆破片,推荐的psmin值见表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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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最小爆破压力psmin

爆破片型式 载荷性质 最小爆破压力psmin

正拱普通型 静载荷 ≥1.43pw

正拱开缝型、正拱带槽型 静载荷 ≥1.25pw

各种正拱形 脉动载荷 ≥1.7pw

各种反拱形 静载荷、脉动载荷 ≥1.1pw

石墨爆破片 静载荷 ≥1.25pw

其他材料平板形 静载荷 ≥2.0pw

  若有成熟的经验或可靠数据,可不按表B.3的规定

  b) 确定爆破片的爆破压力允差。
爆破片的爆破压力允差见表B.4。

表B.4 爆破片的爆破压力允差

爆破片类别 设计爆破压力/MPa 相对设计爆破压力的允差

平板形、正拱形、反拱形
≥0.1~<0.3 ±0.015MPa

≥0.3~<35 ±5%pb

石墨

<0.05 ±25%pb

≥0.05~<0.3 ±15%pb

≥0.3 ±10%pb

  c) 计算爆破片的设计爆破压力pb。

根据psmin和所选爆破片爆破压力允差的下限计算设计爆破压力。

d) 确定容器的设计压力p。
容器的设计压力p 应大于或等于爆破片的设计爆破压力pb,即p≥pb。

B.5.5 爆破片装置的材料应符合如下规定。

a) 爆破片材料不受GB/T150.2中关于材料牌号的限制,爆破片材料应与介质相容,应根据使用

条件与供应商或用户协商确定。爆破片常用材料及其最高适用温度见表B.5。

表B.5 爆破片的最高适用温度

单位为摄氏度

爆破片材料 最高适用温度

纯铝 100

纯银 120

纯镍 400

奥氏体不锈钢 400

镍铜合金(蒙乃尔) 430

镍铬合金(因康镍)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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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爆破片的最高适用温度 (续)

单位为摄氏度

爆破片材料 最高适用温度

镍钼铬合金(哈氏合金) 480

石墨 200

  注:当爆破片表面覆盖密封膜或保护膜时,考虑该覆盖材料对最高适用温度的影响。

  b) 用于腐蚀性介质或腐蚀性环境,且有可能导致提前失效的爆破片装置,可采用在爆破片表面

进行电镀、喷涂或衬膜等防腐蚀措施。

c) 夹持器常用材料有碳钢、奥氏体不锈钢、镍铜合金及镍铁铬合金等受压容器用材。材料性能应

与介质相容。

B.5.6 爆破片装置的选用及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GB/T567(所有部分)的规定。

B.6 组合泄放装置

B.6.1 爆破片装置串联在安全阀入口侧时,爆破片的爆破应不影响安全阀的正常工作,在爆破片装置

动作后,并应确保安全阀也能相应动作。爆破片装置与安全阀之间的腔体应设置排气口、压力表或其他

报警指示器。

B.6.2 爆破片装置串联在安全阀出口侧时,应保证安全阀与爆破片装置之间出现累积压力时安全阀仍

能在整定压力下开启。同时,爆破片装置与安全阀之间的腔体应设置排气口或排液口。

B.6.3 安全阀与爆破片装置并联组合时,一般安全阀作为基本超压泄放装置,爆破片装置作为附加超

压泄放装置或辅助超压泄放装置,其动作压力及容器的最大允许积聚压力应满足B.3.3中的要求,选用

的爆破片也应满足B.5.4中的要求。

B.7 容器安全泄放量的计算

B.7.1 一般要求

容器安全泄放量的计算需考虑非火灾事故超压以及火灾事故超压等各种可能超压工况,且考虑可

能的一种或多种组合工况中的最大值。

B.7.2 符号

A ———所需最小泄放面积,即计算得到的满足容器安全泄放量所需的最小泄放面积,单位为平方

毫米(mm2)。

Ag———盛装气体的容器受热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r———火灾工况下,盛装液体或液化气体的容器内部液体润湿面积(一般以存放液体或液化气体

容器的地面或可积聚液体的平台为基准,计算高度在7.5m以内的容器湿表面积),单位为

平方米(m2)。

A0———泄放装置的实际泄放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Cg ———气体特性系数,可按公式(B.1)计算或查表B.6:

Cg=0.03948 k 2
k+1
æ

è
ç

ö

ø
÷

k+1
k-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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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k———气体的比热容比。

表B.6 气体特性系数Cg

气体的比热容比

k

气体特性系数

Cg

气体的比热容比

k

气体特性系数

Cg

气体的比热容比

k

气体特性系数

Cg

1.00 0.0239 135 0.0267 1.70 0.0289

1.05 0.0244 1.40 0.0270 1.75 0.0291

1.10 0.0248 1.45 0.0274 1.80 0.0294

1.15 0.0252 1.50 0.0277 1.85 0.0297

1.20 0.0256 1.55 0.0280 1.90 0.0299

1.25 0.0260 1.60 0.0283 1.95 0.0302

1.30 0.0263 1.65 0.0286 2.00 0.0304

  Cs———亚临界流的气体特性系数,按公式(B.2)求取:

Cs=
k

k-1
æ

è
ç

ö

ø
÷r2/k 1-r(k-1)/k

1-r
é

ë
êê

ù

û
úú …………………………(B.2)

  式中:

r———超压泄放装置出口压力(背压)与上游最大泄放压力的比值;

k———气体的比热容比,典型气体介质的比热容比见表B.7。

表B.7 典型气体的性质

气体 分子式
摩尔质量 M

kg/kmol

比热容比k
(20℃,1个大气压时)

临界压力Pc(绝压)

MPa

临界温度Tc

K

空气 / 28.97 1.40 3.769 132.45

氮气 N2 28.01 1.40 3.394 126.05

氧气 O2 32.00 1.40 5.036 154.35

氢气 H2 2.02 1.41 1.297 33.25

氯气 Cl2 70.91 1.35 7.711 417.15

一氧化碳 CO 28.01 1.40 3.546 134.15

二氧化碳 CO2 44.01 1.30 7.397 304.25

氨 NH3 17.03 1.32 11.298 405.55

氯化氢 HCl 36.46 1.41 8.268 324.55

硫化氢 H2S 34.08 1.32 9.008 373.55

一氧化二氮 N2O 44.01 1.30 7.265 3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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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7 典型气体的性质 (续)

气体 分子式
摩尔质量 M

kg/kmol

比热容比k
(20℃,1个大气压时)

临界压力Pc(绝压)

MPa

临界温度Tc

K

二氧化硫 SO2 64.06 1.25 7.873 430.35

甲烷 CH4 16.04 1.32 4.641 190.65

乙炔 C2H2 26.02 1.26 6.282 309.15

乙烯 C2H4 28.05 1.22 5.157 282.85

乙烷 C2H6 30.05 1.22 4.945 305.25

丙烯 C3H6 42.08 1.15 4.560 365.45

丙烷 C3H8 44.10 1.13 4.357 368.75

正丁烷 C4H10 58.12 1.10 3.648 426.15

异丁烷 CH(CH3)3 58.12 1.11 3.749 407.15

  注:“/”表示空气为多种气体组成。

  K———超压泄放装置有效泄放系数(在初步选用计算中有效泄放系数时,可分别按安全阀和爆破片

装置选取)。
注1:对于安全阀,气体和蒸气为0.975;液体为0.65。对于爆破片装置,满足下列条件时,气体取值与爆破片装置入

口管道形状有关,如表B.8所示,当管道形状不易确定时取0.62;液体取0.62。

a) 直接向大气排放。

b) 爆破片装置离容器本体的距离不超过8倍管径。

c) 爆破片装置泄放管长度不超过5倍管径。

d) 爆破片装置上、下游接管的公称直径不小于爆破片装置的泄放口公称直径。

表B.8 爆破片装置泄放系数

编号 接管示意图 接管形状 有效泄放系数K

1 插入式接管 0.68

2 平齐式接管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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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8 爆破片装置泄放系数 (续)

编号 接管示意图 接管形状 有效泄放系数K

3 嵌入式接管 0.80

  Kb———用于气体和蒸气的背压校正系数(由制造商提供或参照GB/T24921.1确定)。

Kw———用于液体的背压校正系数(由制造商提供或参照GB/T24921.1确定)。
注2:背压校正系数主要用于平衡式波纹管型安全阀。对于普通型安全阀以及先导式安全阀,Kb 和 Kw 均取为

1.0。对爆破片装置,Kb 和Kw 均为1.0。

Kc ¾¾组合校正系数,安全阀上游安装爆破片装置时Kc=0.9,不安装时Kc=1.0。

KN———修正因 子;当 pf≤10.34 MPa 时,KN =1;当 10.34 MPa<pf≤22.06 MPa 时,

KN=
27.64pf-1000
33.24pf-1061

。

KSH¾¾蒸汽过热度修正系数。对任意压力下的饱和蒸汽,KSH=1;对于过热蒸汽,KSH可通过表

B.9查询得到,压力、温度介于表B.9中间数值的KSH采用线性内插法插值计算。

表B.9 过热蒸汽修正系数KSH

泄放

压力

MPa

过热蒸汽泄放温度/℃

205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0.50 0.9910.9680.9420.9190.8960.8760.8570.8390.8230.8070.7920.7780.7650.7520.7400.7280.717 0.706

0.75 0.9950.9720.9460.9220.8990.8780.8590.8410.8240.8080.7930.7790.7660.7530.7400.7290.717 0.707

1.00 0.9850.9730.9500.9250.9020.8800.8610.8430.8250.8090.7940.7800.7660.7530.7410.7290.718 0.707

1.25 0.9810.9760.9540.9280.9050.8830.8630.8440.8270.8100.7950.7810.7670.7540.7410.7290.718 0.707

1.50 0.9570.9320.9070.8850.8650.8460.8280.8120.7960.7820.7680.7550.7420.7300.718 0.708

1.75 0.9590.9350.9100.8870.8660.8470.8290.8130.7970.7820.7690.7560.7430.7310.719 0.708

2.00 0.9600.9390.9130.8890.8680.8490.8310.8140.7980.7840.7690.7560.7440.7310.720 0.708

2.25 0.9630.9430.9160.8920.8700.8500.8320.8150.7990.7850.7700.7570.7440.7320.720 0.709

2.50 0.9460.9190.8940.8720.8520.8340.8160.8000.7850.7710.7570.7440.7320.720 0.710

2.75 0.9480.9220.8970.8740.8540.8350.8170.8010.7860.7720.7580.7450.7330.721 0.710

3.00 0.9490.9250.8990.8760.8550.8370.8190.8020.7870.7720.7590.7460.7330.722 0.710

3.25 0.9510.9290.9020.8790.8570.8380.8200.8030.7880.7730.7590.7460.7340.722 0.711

3.50 0.9530.9330.9050.8810.8590.8400.8220.8040.7890.7740.7600.7470.7340.722 0.711

3.75 0.9560.9360.9080.8830.8610.8410.8230.8060.7900.7750.7610.7480.7350.723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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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9 过热蒸汽修正系数KSH(续)

泄放

压力

MPa

过热蒸汽泄放温度/℃

205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4.00 0.9590.9400.9100.8850.8630.8630.8240.8070.7910.7760.7620.7480.7350.723 0.712

4.25 0.9610.9430.9130.8870.8640.8440.8250.8080.7920.7760.7620.7490.7360.724 0.713

4.50 0.9440.9170.8900.8660.8450.8260.8090.7930.7770.7630.7490.7370.725 0.713

4.75 0.9460.9190.8920.8680.8470.8280.8100.7930.7780.7640.7500.7370.725 0.713

5.00 0.9470.9220.8940.8700.8480.8290.8110.7940.7790.7650.7510.7380.725 0.714

5.25 0.9490.9260.8970.8720.8500.8300.8120.7950.7800.7650.7520.7380.726 0.714

5.50 0.9520.9300.8990.8740.8510.8310.8130.7970.7800.7660.7520.7390.727 0.74

5.75 0.9540.9330.9020.8760.8530.8330.8150.7980.7820.7670.7530.7390.727 0.715

6.00 0.9570.9370.9040.8780.8550.8340.8160.7980.7830.7680.7530.7400.727 0.716

6.25 0.9600.9400.9070.8800.8560.83360.8170.7990.7830.7680.7540.7400.728 0.716

6.50 0.9640.9440.9100.8820.8590.8370.8180.8010.7840.7690.7540.7410.729 0.716

6.75 0.9660.9460.9130.8850.8600.8390.8190.8020.7850.7690.7550.7420.729 0.717

7.00 0.9470.9160.8870.8620.8400.8200.8020.7880.7700.7560.7420.729 0.717

7.25 0.9490.9190.8890.8630.8420.8220.8030.7870.7710.7560.7430.730 0.717

7.50 0.9510.9220.8910.8650.8430.8230.8050.7880.7720.7570.7440.730 0.718

7.75 0.9530.9250.8930.8670.8440.8240.8060.7880.7720.7580.7440.731 0.719

8.00 0.9550.9280.8960.8690.8460.8250.8060.7890.7730.7580.7440.732 0.719

8.25 0.9570.9320.8980.8710.8470.8270.8070.7900.7740.7590.7450.732 0.719

8.50 0.9600.9350.9010.8730.8490.8280.8090.7910.7750.7600.7460.732 0.720

8.75 0.9630.9390.9030.8750.8500.8290.8100.7920.7760.7600.7460.733 0.721

9.00 0.9660.9430.9060.8770.8520.8300.8110.7930.7760.7610.7470.734 0.721

9.25 0.9700.9470.9090.8790.8530.8320.8120.7940.7770.7620.7470.734 0.721

9.50 0.9730.9500.9110.8810.8550.8330.8130.7950.7780.7630.7480.734 0.722

9.75 0.9770.9540.9140.8830.8570.8340.8140.7960.7790.7630.7490.735 0.722

10.00 0.9810.9570.9170.8850.8590.8360.8150.7970.7800.7640.7490.735 0.722

10.25 0.9840.9590.9200.8870.8600.8370.8160.7980.7800.7640.7500.736 0.723

10.50 0.9610.9230.8890.8620.8380.8170.7990.7810.7650.7500.737 0.723

10.75 0.9620.9250.8910.8630.8390.8180.7990.7820.7660.7510.737 0.724

11.00 0.9630.9280.8930.8650.8400.8190.8000.7820.7660.7510.737 0.724

11.25 0.9640.9300.8930.8650.8400.8190.7990.7810.7650.7500.736 0.723

11.50 0.9640.9310.8940.8650.8400.8180.7980.7800.7640.7490.735 0.722

11.75 0.9650.9320.8940.8650.8390.8170.7970.7800.7630.7480.734 0.721

12.00 0.9660.9330.8940.8640.8390.8170.7970.7790.7620.7470.733 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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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9 过热蒸汽修正系数KSH(续)

泄放

压力

MPa

过热蒸汽泄放温度/℃

205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12.25 0.9670.9350.8950.8640.8390.8160.7960.7780.7610.7460.733 0.718

12.50 0.9670.9360.8960.8640.8380.8160.7960.7770.7600.7450.731 0.717

12.75 0.9680.9370.8960.8640.8380.8150.7950.7760.7590.7440.729 0.716

13.00 0.9690.9390.8960.8640.8370.8140.7940.7750.7580.7430.728 0.715

13.25 0.9710.4400.8970.8640.8370.8130.7920.7740.7570.7410.727 0.713

13.50 0.9720.9420.8970.8630.8370.8130.7920.7730.7560.7400.725 0.712

14.00 0.9760.9460.8970.8630.8350.8110.7900.7710.7530.7370.723 0.709

14.25 0.9780.9470.8980.8620.8340.8100.7890.7700.7520.7360.721 0.707

14.50 0.9480.8980.8620.8330.8090.7870.7680.7510.7340.720 0.706

14.75 0.9480.8980.8620.8320.8080.7880.7670.7490.7330.719 0.704

15.00 0.9480.8990.8610.8320.8070.7850.7660.7480.7320.717 0.703

15.25 0.9470.8990.8610.8310.8060.7840.7640.7460.7300.716 0.702

15.50 0.9470.8990.8610.8300.8040.7820.7630.7450.7280.714 0.700

15.75 0.9460.8990.8600.8290.8030.7810.7610.7430.7270.712 0.698

16.00 0.9450.9000.8590.8280.8020.7790.7590.7410.7250.710 0.696

16.25 0.9450.9000.8590.8270.8010.7780.7570.7390.7230.708 0.694

16.50 0.9450.9000.8580.8260.7990.7760.7560.7380.7210.706 0.692

16.75 0.9440.9000.8570.8250.7970.7740.7540.7340.7190.704 0.690

17.00 0.9440.9000.8560.8230.7960.7730.7520.7320.7170.702 0.688

17.25 0.9440.9000.8550.8220.7940.7710.7500.7300.7150.700 0.686

17.50 0.9440.9000.8540.8200.7920.7690.7480.7280.7130.698 0.684

17.75 0.9440.9000.8530.8190.7910.7670.7460.7250.7110.696 0.681

18.00 0.9440.9010.8520.8170.7890.7650.7440.7250.7090.694 0.679

18.25 0.9450.9010.8510.8150.7870.7630.7420.7230.7060.691 0.677

18.50 0.9450.9010.8500.8140.7850.7610.7390.7200.7040.689 0.674

18.75 0.9450.9010.8490.8120.7830.7580.7370.7180.7010.686 0.671

19.00 0.9460.9010.8470.8100.7810.7560.7340.7150.6980.683 0.669

19.25 0.9480.9010.8460.8080.7780.7530.7320.7130.6960.681 0.666

19.50 0.9500.9000.8440.8060.7760.7500.7290.7100.6930.677 0.663

19.75 0.9520.8990.8420.8030.7730.7480.7260.7070.6900.674 0.660

20.00 0.8990.8400.8010.7700.7450.7230.7040.6870.671 0.657

20.25 0.8990.8390.7980.7670.7420.7200.7010.6830.668 0.664

20.50 0.8990.8370.7950.7640.7380.7170.6970.6800.665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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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9 过热蒸汽修正系数KSH(续)

泄放

压力

MPa

过热蒸汽泄放温度/℃

205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20.75 0.8980.8340.7920.7610.7350.7130.6940.6770.661 0.647

21.00 0.8960.8320.7900.7580.7320.7100.6910.6730.658 0.643

21.25 0.8940.8290.7860.7540.7280.7060.6860.6690.654 0.640

21.50 0.8920.8260.7830.7500.7240.7020.6820.6650.650 0.636

21.75 0.8910.8230.7790.7460.7200.6980.6790.6610.646 0.631

22.00 0.8870.8200.7760.7430.7160.6940.6740.6570.641 0.627

  注:空白处表示该处KSH=1。

  KV———液体动力黏度校正系数,见图B.1,当液体的黏度不大于20℃水的黏度时,取KV=1.0。

图B.1 液体动力黏度校正系数KV 与雷诺数Re的关系

M ———气体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典型气体介质分量见表B.6。

pf ———最大泄放压力(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o———背压(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r ———对比压力,即最大泄放压力(绝对压力)与介质的临界压力(绝对压力)之比。

pz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q ———在最大泄放压力下,介质的汽化潜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r ———超压泄放装置出口压力(背压)与上游最大泄放压力的比值。

Re———雷诺数,Re=0.3134
W

μ A
。

t ———最大泄放压力下介质饱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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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介质泄放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r———对比温度,即介质泄放温度(以绝对温度表示)与介质的临界温度(以绝对温度表示)之比。

Tw———火灾情况下容器最大金属壁温,单位为摄氏度(℃)。

vin———容器进料管内的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 ———泄放装置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Z ———气体压缩系数,见图B.2。

图B.2 气体压缩系数Z(图中曲线代表不同的对比温度Tr)

α ———泄放条件下液体的线膨胀系数,单位为每摄氏度(℃-1)。
δL ———容器保温层厚度,单位为米(m)。

θ ———常温下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单位为千焦每米小时摄氏度[kJ/(m·h·℃)]。

μ ———介质流动温度下的绝对黏度(动力黏度),单位为帕斯卡秒(Pa·s)。

ρf ———泄放条件(泄放温度与最大泄放压力)下的介质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ρin ———管道入口处介质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ρL ———液体介质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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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 非火灾事故安全泄放量计算

B.7.3.1 非火灾事故超压包括工艺操作、设备故障、公用工程供应、自动控制仪表故障等因素导致的超

压。包括但不限于:出口关闭、冷却或回流中断、吸收剂中断、不凝组分累积、易挥发介质混入、超装、自
控失灵、不正常的工艺热量或气体输入、止回阀泄漏或失效、化学反应、膨胀、公用工程供应中断等。

B.7.3.2 对于与压力源相连接的、本身不产生压力的容器,工艺事故超压时其安全泄放量应大于压力

源的最大输入值。

B.7.3.3 对压缩机贮气罐和蒸气罐等容器的安全泄放量,分别取该压缩机和蒸气发生器的最大产气

(汽)量。

B.7.3.4 对于有压力源持续输入的容器,安全泄放量按公式(B.3)计算:

Ws=2.83×10-3ρinvind2 …………………………(B.3)

  式中: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ρin ———管道入口处介质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vin ———容器进料管内的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d ———容器进料管内直径,单位为毫米(mm)。

B.7.3.5 换热设备等产生蒸气时,安全泄放量按公式(B.4)计算:

Ws=H/q …………………………(B.4)

  式中: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H ———输入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q ———在最大泄放压力下,介质的汽化潜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B.7.3.6 液体介质安全泄放量计算(指充满液体的容器中液体受热膨胀或汽化时的安全泄放量计算)。

a) 受热后,液体的温度小于泄放装置动作压力所对应的饱和温度时,按公式(B.5)计算:

Ws=
αH
Cpl

…………………………(B.5)

式中: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α ———泄放条件下液体的线膨胀系数,单位为每摄氏度(/℃);

H ———输入热量,单位为千焦每小时(kJ/h);

Cpl———液体的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b) 受热后,液体的温度大于或等于泄放装置动作压力所对应的饱和温度时,按公式(B.4)计算。

B.7.3.7 因化学反应使压力升高的容器,其安全泄放量应根据容器内化学反应可能产生的最大气量

(包括气体生成物及反应热使设备内液体汽化产生的蒸气量)、反应所需时间或者上升速度来确定。

B.7.4 火灾事故安全泄放量计算

B.7.4.1 液体

按照B.7.3.6进行计算。

B.7.4.2 气体

按公式(B.6)计算F':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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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0.2772
Cg×K

(Tw-Tf)1.25
(273+Tf)0.6506

é

ë
êê

ù

û
úú …………………………(B.6)

  式中:
F'———泄放中间变量;
Cg ———气体特性系数;
K ¾¾超压泄放装置有效泄放系数;
Tw———火灾情况下容器最大金属壁温,单位为摄氏度(℃);
Tf———介质泄放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如果F'≤182,按公式(B.7)计算Ws:

Ws=5755CgAg
Mpf

(273+Tf)
…………………………(B.7)

  式中: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Cg ———气体特性系数;

Ag ———盛装气体的容器受热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M ———气体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pf ———最大泄放压力(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Tf ———介质泄放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如果F'>182,按公式(B.8)计算Ws:

Ws=8.77 Mpf
Ag(Tw-Tf)1.25
(273+Tf)1.1506

é

ë
êê

ù

û
úú …………………………(B.8)

  式中: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M ———气体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pf ———最大泄放压力(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Ag ———盛装气体的容器受热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Tw———火灾情况下容器最大金属壁温,单位为摄氏度(℃);

Tf ———介质泄放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注:公式(B.8)是以空气的物理性质和理想气体定律为基础的,并假设容器无隔热,忽略容器本身热容,容器未因壁

温升高产生局部破裂。

B.7.4.3 液化气体

盛装液化气体的单层容器根据容器有无绝热层来考虑安全泄放量的计算。

a) 无绝热层时,安全泄放量按公式(B.9)计算:

Ws=
2.55×105FA0.82

r

q
…………………………(B.9)

式中: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F ———系数。容器置于地面以下用砂土覆盖时,F=0.03;容器置于地面上时,F=1.0;容器

置于大于10L/(m2·min)喷淋装置时,F=0.6。

Ar ———火灾工况下,盛装液体或液化气体的容器内部液体润湿面积(一般以存放液体或液化

气体容器的地面或可积聚液体的平台为基准,计算高度在7.5m以内的容器湿表面

积),单位为平方米(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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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最大泄放压力下,介质的汽化潜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b) 有绝热层时,安全泄放量按公式(B.10)计算:

Ws=
2.61×(650-t)θA0.82

r

δLq
…………………………(B.10)

式中: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t ———最大泄放压力下介质饱和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θ ———常温下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单位为千焦每米小时摄氏度[kJ/(m·h·℃)];

Ar ———火灾工况下,盛装液体或液化气体的容器内部液体润湿面积(一般以存放液体或液化

气体容器的地面或可积聚液体的平台为基准,计算高度在7.5m以内的容器湿表面

积),单位为平方米(m2);

δL ———容器保温层厚度,单位为米(m);

q ———在最大泄放压力下,介质的汽化潜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注:公式(B.10)的使用条件是绝热层在650℃时能起到有效作用,2h内不会烧坏,且在消防水冲击作用下不

会脱落。

B.8 泄放装置的泄放面积计算

B.8.1 气体

B.8.1.1 临界流动条件,即po

pf
≤ 2

k+1
æ

è
ç

ö

ø
÷

k
k-1

时,所需最小泄放面积按公式(B.11)计算:

A=
Ws

1000CgKKbKcpf

Z(273+Tf)
M

…………………………(B.11)

  式中:

A ———所需最小泄放面积,即计算得到的满足容器安全泄放量所需的最小泄放面积,单位为平方

毫米(mm2);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Z ———气体压缩系数,见图B.3;

Tf———介质泄放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M ———气体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Cg———气体特性系数;

K ¾¾超压泄放装置有效泄放系数;

Kb¾¾用于气体和蒸气的背压校正系数;

Kc¾¾组合校正系数,安全阀上游安装爆破片装置时Kc=0.9,不安装时Kc=1.0;

pf ———最大泄放压力(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B.8.1.2 亚临界流动条件,即po

pf
> 2

k+1
æ

è
ç

ö

ø
÷

k
k-1

时,所需最小泄放面积按如下规定。

a) 对于可通过调节弹簧载荷补偿附加背压的普通型安全阀和先导式安全阀以及爆破片装置,所
需最小泄放面积按公式(B.12)计算:

A=
1.79×10-2×Ws

CsKKc

Z(273+Tf)
M(pf-po)pf

………………(B.12)

式中:

A ———所需最小泄放面积,即计算得到的满足容器安全泄放量所需的最小泄放面积,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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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毫米(mm2);

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Z ———气体压缩系数,见图B.3;

Tf ———介质泄放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Cs ———亚临界流的气体特性系数,按公式(B.2)求取;

K ¾¾超压泄放装置有效泄放系数;

Kc ¾¾组合校正系数,安全阀上游安装爆破片装置时Kc=0.9,不安装时Kc=1.0;

M ———气体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pf ———最大泄放压力(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o ———背压(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b) 对于平衡型安全阀:
所需最小泄放面积按公式(B.11)计算,这时的背压校正系数Kb 考虑到亚临界流动的情况以及阀

瓣的开启高度保持不变(亚临界流动公式仅适用于开启高度保持不变的情况),此时背压校正系数应从

制造商处获取。

B.8.2 饱和及过热蒸汽

B.8.2.1 对于临界流动的饱和(蒸气含量应不小于98%)及过热蒸汽,所需最小泄放面积按公式(B.13)
计算:

A=
0.19×Ws

pfKKbKcKNKSH
…………………………(B.13)

  式中:

A ———所需最小泄放面积,即计算得到的满足容器安全泄放量所需的最小泄放面积,单位为平方

毫米(mm2);

Ws ———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pf ———最大泄放压力(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K ———超压泄放装置有效泄放系数;

Kb ———用于气体和蒸气的背压校正系数;

Kc ———组合校正系数,安全阀上游安装爆破片装置时Kc=0.9,不安装时Kc=1.0;

KN ———修正因 子;当 pf≤10.34 MPa时,KN =1;当 10.34 MPa<pf≤22.06 MPa时,

KN=
27.64pf-1000
33.24pf-1061

;

KSH———蒸汽过热度修正系数。对任意压力下的饱和蒸汽,KSH=1;对于过热蒸汽,KSH可通过表

B.9查询得到,压力、温度介于表B.9中间数值的KSH采用线性内插法插值计算。
注:适用于单一相均质流体通过超压泄放装置时所需最小泄放面积的计算。

B.8.2.2 当过热蒸汽的温度超过649℃时,所需最小泄放面积按公式(B.11)计算。

B.8.3 液体

所需最小泄放面积按公式(B.14)计算:

A=
0.196×Ws

KKwKcKV ρf(pf-po)
…………………………(B.14)

  式中:

A ———所需最小泄放面积,即计算得到的满足容器安全泄放量所需的最小泄放面积,单位为平方

毫米(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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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容器安全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K ———超压泄放装置有效泄放系数;

Kw———用于液体的背压校正系数;

Kc———组合校正系数,安全阀上游安装爆破片装置时Kc=0.9,不安装时Kc=1.0;

KV———液体动力黏度校正系数,见图B.2,当液体的黏度不大于20℃水的黏度时,取KV=1.0;

pf ———最大泄放压力(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o———背压(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对于黏性流体的泄放面积,计算程序如下:

a) 假设为非黏性流体,取KV=1.0,按公式(B.14)计算出初始的所需最小泄放面积A 与相应的

直径,并向上圆整到产品系列化规格最近的公称直径及相对应的泄放面积A';
b) 根据a)计算出的圆整后泄放面积按公式(B.15)及Kv=1.0计算泄放量W;

W =5.102×A'KKwKcKV ρL(pf-po) ………………(B.15)
式中:

W ———泄放装置泄放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A'———调整的泄放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K ———超压泄放装置有效泄放系数;

Kw———用于液体的背压校正系数;

Kc———组合校正系数,安全阀上游安装爆破片装置时Kc=0.9,不安装时Kc=1.0;

KV———液体动力黏度校正系数,此处取KV=1.0;

ρL ———液体介质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pf ———最大泄放压力(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o ———背压(绝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c) 根据b)计算出的泄放量 W 及a)计算出的调整后泄放面积A'按Re=
0.313×W

μ A'
计算雷诺

数,由图B.2查得KV 值按公式(B.15)重新计算泄放量W;
d) 若W≥Ws,则该直径(面积)即为所求;若W<Ws,则采用大一档的产品公称直径相对应的泄

放面积代替a)计算出的圆整后泄放面积重复b)~c)的计算,直至W≥Ws。

B.8.4 实际泄放面积

选用的泄放装置实际泄放面积A0 应不小于按公式(B.11)~公式(B.14)计算的所需最小泄放面

积A。对于安全阀,其额定排量应不小于容器安全泄放量。

B.9 超压泄放装置的安装

B.9.1 超压泄放装置的安装位置在充分考虑导致超压的因素和潜在危险源后合理设置,在被保护的容

器本体(或其连接管道上,该管道直径应满足安全泄放量的要求,能实时反映容器内工作压力的变化)上
安装超压泄放装置,应便于安装、检查和维护。安全阀的阀体应在容器或管线顶部并垂直向上。

B.9.2 若用于气体介质,应设置在气相空间(包括液体上方的气相空间)或与该空间相连通的管线上。

B.9.3 容器和超压泄放装置之间的所有管道、管件的截面积应不小于超压泄放装置的泄放面积,其接

管应避免过大的压力损失。若一个连接口上并联装设2个或者2个以上的超压泄放装置(包括基本超

压泄放装置、附加超压泄放装置和辅助超压泄放装置,不包括备用超压泄放装置)时,则该连接口入口的

截面积,应不小于可能同时排放的超压泄放装置进口截面积的总和。

B.9.4 容器与超压泄放装置之间一般不宜设置中间截断阀。对于连续操作的容器,可通过三通换向阀

切换至备用超压泄放装置,或在容器与超压泄放装置之间设置截断阀专供检修用,但应通过机械安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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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或其他措施确保容器在正常工作期间截断阀应处于全开的位置,且选用的截断阀不能减少泄放面积。

B.9.5 超压泄放装置的支撑结构应有足够的强度(或刚度),以保证能承受该超压泄放装置泄放时所产

生的反力。

B.10 泄放管

B.10.1 泄放管宜设计成垂直方向,其口径应不小于泄放装置的出口直径。当多个超压泄放装置接入

泄放总管,总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可能同时排放的各超压泄放装置泄放口截面积总和。

B.10.2 在泄放管的适当部位设置排净、泪孔等排液设施。

B.10.3 在安装爆破片装置的泄放管线时,其中心线应与爆破片装置的中心线对齐,以避免爆破片受力

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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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以验证性爆破试验确定容器设计压力

C.1 一般要求

C.1.1 本附录规定了采用验证性爆破试验确定容器设计压力的基本要求。
C.1.2 本附录适用于无法按照 GB/T150.3进行结构设计计算的压力容器或受压元件。凡能够按

GB/T150.3要求准确确定其计算厚度的受压元件,其结构强度设计应满足GB/T150.3的要求,不应

采用本附录的方法。
C.1.3 容器与试验容器(或元件与试验元件)满足以下要求。

a) 相同的设计结构和形状。

b) 相同的材料,即对应的材料标准、牌号、热处理状态应一致。
c) 相同的名义厚度和结构尺寸。对于截面尺寸相同的结构,其长度不应大于验证试验件。

d) 相同的热处理要求。
e) 制造偏差应符合GB/T150.4的要求。

C.1.4 如果容器中仅部分受压元件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采用验证性爆破试验确定,则容器的设计压力

应根据所有受压元件的要求确定。
C.1.5 本附录不应用于盛装介质毒性程度为极度或高度危害的容器的设计。

C.2 管理与职责

C.2.1 验证性爆破试验的试验件应由该容器或受压元件的制造单位完成,试验可由该容器或受压元件

的制造单位或委托第三方实施。
C.2.2 验证性爆破试验的实施过程应保证试验人员和场地的安全,试验程序和试验场地安全防护措施

应经实施试验的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C.2.3 参照容器耐压试验的监督检验要求,整个试验过程应接受检验机构人员见证,验证性爆破试验

报告应经检验机构人员签字认可。
C.2.4 以验证性爆破试验确定容器设计压力或受压元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的技术文件应经技术评审。

C.2.5 技术评审试验件设计制造文件和验证性爆破试验报告满足如下要求。
a) 试验件设计和制造文件,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 试验件的结构设计图样;

2) 材料质量证明文件;
3) 制造过程工艺文件;
4) 检验记录;

5) 其他相关文件。
b) 验证性爆破试验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 试验、测试设备;
2) 试验程序;
3) 试验过程记录;

4) 试验结论。

C.3 试验要求

C.3.1 验证性爆破试验一般以水作为试验介质,试验介质和温度应符合GB/T150.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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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 试验容器在进行验证性爆破试验前,耐压试验压力不应超过预期设计压力的1.25倍。

C.3.3 验证性爆破试验的加压应缓慢进行,首先逐渐加压至预期设计压力的0.5倍,保压观察后以

1/10预期设计压力的增量逐步加压至预期设计压力,进行不少于10min的保压观察后继续以1/10预

期设计压力的增量加压至爆破或设定的停止点。

C.3.4 验证性爆破试验可选择适当的压力作为停止点,只要采用该停止点压力计算得到的设计压力满

足预期的设计压力要求即可。

C.4 设计压力的确定

C.4.1 试验温度下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试验温度下最高允许工作压力按如下方法确定。

a) 按C.4.4确定室温下试样的平均抗拉强度Rmavc时,按公式(C.1)计算试验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

作压力p″,否则按公式(C.2)计算:

p″=
pbRmφ
4Rmave

…………………………(C.1)

p″=
pbRmφ
4Rmh

…………………………(C.2)

式中:

p″ ———试验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b ———爆破试验压力或试验停止点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φ ———焊接接头系数;

Rm ———材料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单位为兆帕(MPa);

Rmave———室温下试样的平均抗拉强度,按C.4.4确定,单位为兆帕(MPa);

Rmh ———材料标准抗拉强度上限值,单位为兆帕(MPa)。

b) 考虑腐蚀裕量后试验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p'按公式(C.3)确定:

p'=p″
tmin-C2

tmin

æ

è
ç

ö

ø
÷

n

…………………………(C.3)

式中:

p' ———考虑腐蚀裕量后试验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tmin ———强度最薄弱处的材料厚度,单位为毫米(mm);

C2 ———腐蚀裕量,单位为毫米(mm);

n ———结构形状系数,对于圆筒、球壳、半顶角α≤60°的锥壳等,以及弯曲应力不大于2/3
总应力的受压元件时,n=1;对于平面或近似平面,如平盖板、法兰或半顶角α>60°
的锥体等,以及弯曲应力大于2/3总应力的受压元件时,n=2。

C.4.2 设计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设计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pmax按公式(C.4)计算:

pmax=p'
[σ]t
[σ]T

…………………………(C.4)

  式中:

pmax———设计温度下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σ]t———容器元件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T———容器元件材料在试验温度下的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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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 确定依据

采用C.4.1~C.4.2得到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作为确定容器设计压力p 的依据。

C.4.4 试样的平均抗拉强度Rmave确定

C.4.4.1 试样应从与试验容器相同的材料上用机械方法截取。

C.4.4.2 取3个试样抗拉强度的平均值作为平均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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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对比经验设计

D.1 一般要求

D.1.1 本附录规定了采用对比经验设计的基本要求。

D.1.2 本附录适用于容器的对比经验设计,对比经验设计容器与参照容器应具有相同或相近结构和设

计条件。

D.1.3 同时满足以下要求的容器可采用本附录规定的对比经验设计方法:

a) 不能按GB/T150.3进行设计的压力容器;

b) 材料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小于540MPa;

c) 盛装介质毒性程度为中度危害及以下的容器。

D.1.4 设计单位应取得用户提供的参照容器安全使用的证明文件和设计文件。

D.1.5 以对比经验设计方法设计的压力容器的技术文件应经技术评审。

D.2 使用经验要求

D.2.1 参照容器应为已投入实际生产运行的容器,其安全运行期限不少于5年。

D.2.2 参照容器的实际运行条件不应低于其设计条件的80%。

D.3 设计条件

D.3.1 与参照容器结构相同、介质相同。

D.3.2 设计温度不应高于参照容器的设计温度;对于设计温度低于0℃的容器,容器设计温度不应低

于参照容器的设计温度。

D.3.3 设计压力不应高于参照容器的设计压力。

D.4 结构

D.4.1 对比经验设计容器应与参照容器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结构,主要结构尺寸的结构相似比应为

0.85~1.15。

D.4.2 在保证对比经验设计容器使用功能前提下,应进行结构优化,减小总体结构不连续和局部结构

不连续所引起的二次应力和峰值应力的影响。

D.5 材料

D.5.1 对比经验设计容器的材料设计温度下的力学性能不应低于参照容器材料的相应要求。

D.5.2 对比经验设计容器的材料耐腐蚀性能不应低于参照容器材料的相应要求。

D.6 设计

D.6.1 容器的对比经验设计应满足以上要求,其结构尺寸可按结构相似原则确定。

D.6.2 设计单位应提供设计说明书。

D.6.3 对于按GB/T4732(所有部分)要求需进行疲劳分析的容器,根据本附录的要求进行对比经验设

计时,设计说明书中还应补充容器的疲劳分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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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局部结构应力分析和评定

E.1 一般要求

E.1.1 本附录规定了容器局部结构采用应力分析方法(容器总体按本文件及GB/T150.2~GB/T150.4)
作为设计依据的基本要求。

E.1.2 本附录仅适用于按GB/T150.3无法进行设计计算的容器局部结构。

E.2 设计管理

E.2.1 按本附录进行容器局部结构应力分析的设计单位和设计者一般不要求具备分析设计资格。

E.2.2 设计单位应对局部结构分析的正确性负责,分析报告应作为对应局部结构的强度计算书。

E.3 强度评定要求

E.3.1 应力分析方法及结果的评定方法应符合GB/T4732(所有部分)的规定。

E.3.2 材料的设计应力强度按GB/T150.2对应材料的许用应力确定。

E.4 制造、检验和验收要求

局部结构的制造、检验和验收要求应满足GB/T4732(所有部分)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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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风险评估报告

F.1 一般要求

F.1.1 本附录规定了风险评估报告的基本要求。

F.1.2 容器设计者应根据相关法规或设计委托方要求编制针对容器预期使用状况的风险评估报告。

F.1.3 设计者应根据第4章,充分考虑容器在各种工况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失效模式,在材料选择、结构

设计、制造检验要求等方面提出安全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失效。

F.1.4 设计者应向容器用户提供制定容器事故应急预案所需要的信息。

F.2 制定原则和程序

F.2.1 设计阶段风险评估主要针对危害识别和风险控制。

F.2.2 设计阶段风险评估按以下程序进行:

a) 根据用户设计条件和其他设计输入信息,确定容器的各种使用工况;

b) 根据各使用工况的介质、操作条件、环境因素进行危害识别,确定可能发生的危害及其后果;

c) 针对所有危害和相应的失效模式,说明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和依据;

d) 对于可能发生的失效模式,给出制定事故应急预案所需要的信息;

e) 形成完整的风险评估报告。

F.3 风险评估报告内容

风险评估报告应至少包括:

a) 压力容器的基本设计参数:压力、温度、材料、介质性质和外载荷等;

b) 操作工况条件的描述;

c) 所有操作、设计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危害,如:爆炸、泄漏、破损、变形等;

d) 对于标准已经有规定的失效模式,说明采用标准的条款;

e) 对于标准没有规定的失效模式,说明设计中载荷、安全系数和相应计算方法的选取依据;

f) 对介质少量泄漏、大量涌出和爆炸状况下如何处置的措施;

g) 根据周围人员的可能伤及情况,规定合适的人员防护设备和措施;

h) 风险评估报告应具有与设计图样一致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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